关于组织参加评选及重点推荐第十批常州市中小学     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常州市第十批中小学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评选工作已经开始，本次评选方式采用重点推荐和评选两种方式选拔。通过重点推荐的候选人，由专家委员会审核并由市教育局直接认定为市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无需参与评选程序；未通过审核人员纳入自主报名评选名单。
为切实做好我区参加评选及重点推荐第十批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工作，并就做好我区报名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自主报名
各单位对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评选条件（附件一、二）组织教师报名，分别填写《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自主报名汇总表》和《常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自主报名汇总表》（附件四），于10月15日（周一）前报局人事科（同时报电子稿到邮箱:tjurs@czedu.gov.cn）。
二、关于重点推荐
（一）市下达给我区重点推荐的名额分别是骨干教师4名、学科带头人1名。因此，各单位在重点推荐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照评选条件，严格把关，宁缺勿滥，要把本单位确实优秀且在全区范围内有较高影响力的教师推荐出来，除规模较大的八中、青龙中学、局小教育集团、二实小教育集团、博小教育集团、解放路小学可重点推荐2名（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各1名）外，其他单位不超过1名。
（二）局将按市下达的推荐名额择优选拔推荐，凡未通过区级选拔推荐的人员，一并纳入自主报名评选名单。
（三）重点推荐对象申报材料及要求
1、申报材料及要求
（1）重点推荐对象的信息需填入上述《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自主报名汇总表》或《常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自主报名汇总表》（附件四）的首位。
（2）单位填写《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重点推荐审核表》或《常州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重点推荐审核表》（附件五，一式二份）；《天宁区第十批常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重点推荐人选实绩材料审核表》（附件十一，一式五份）。
（3）单位组织有关考核和测评，并如实填写《教学质量综合考核表》《政治思想考核表》和《所任教班级学生满意度测评汇总表》（附件七、八、十）。《所任教班级学生满意度测评表》（附件九）由单位妥善保存一年。
（4）提供学历、学位和教师职称证书（原件）、近五年年度考核结果汇总表（附件十二）等。
（5）依据评选条件提供相关有效期内（2007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的材料（原件），包括：①综合荣誉；②教育工作材料；③教学工作材料；④教育教学科研材料（发表的论文需有正式刊号和封面、目录、正文、封底，论著要有封面、目录、版权页，获奖论文需提供证书）；⑤专业引领（指导青年教师材料）。
2、注意事项
（1）各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审核申报人员的材料，确保材料真实、准确、齐全。所有复印件均要核实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
（2）上述申报材料的（1）、（2）发电子稿至人事科邮箱：tjurs@czedu.gov.cn；（3）、（4）、（5）要按规定顺序分类整理并装订成册，装订的材料要附目录，目录要求能反映每一页的内容。
（3）申报材料于10月15日（周一）前报局人事科。
希各单位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做好宣传、组织、培训、审核、推荐等工作，符合条件的教师都需组织申报，要把评选过程作为教师的培训练兵过程，并认真组织申报者就评选考核内容（教育教学理论、教材分析、教学设计、试题命制、课堂教学、信息技术、论文答辩）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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